
放射性同位素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为防止放射性污染，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落实辐射工作安全责任，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制定

如下放射性同位素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1．  进行放射性工作的实验人员按照培训计划定期参加有关的法规教育和放射

防护安全知识的培训，并组织考核。 

 

2．  实验人员进行放射性工作时，应佩戴个人剂量仪。 

 

3．  实验人员进入同位素实验室时必须穿专用工作服、戴手套和防护眼睛；离

开同位素实验室时必须除去专用工作服、戴手套和防护眼睛。不得在工作

场所外着该实验服，且须避免防护手套污染其它器物，如：水龙头、冰箱，

必要时应脱下手套。 

 

4．  必须在指定区域内处理同位素，所有涉及的容器、工作台、仪器必须用标

签表明用于同位素。 

 

5．  在同位素实验室操作时禁止进食、饮水、吸烟。 

 

6．  处理同位素时必须使用防溅托盘和吸收垫来减少污染。 

 

7．  使用同位素时用便携式辐射探测仪实时检测实验室内同位素污染情况，做

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8．  分开放置实验中产生的放射性废物于不同的器具内，最后置于同位素废物

储存处理室中。 

 

9．  实验完毕清理所有放射源，检测并进一步清除残余的表面污染，除去台面

保护垫，除去工作服、手套、鞋套、防护眼睛，洗手，离开实验室之前再

次检测确认没有污染。 

 

10． 实验人员操作同位素时要严格、专心、谨慎，实验前做好计划，实验后做

好检测和记录，严防出错。万一出现事故，必须按照应急方案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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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工作人员培训制度 

 

1．认真执行国务院 449 号令，对放射工作人员培训的规定，认真做好培训作。 

此项培训委托有资质的上海市环境技术主管部门进行系统培训，并参加该培

训的考核，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放射工作人员持《放射工作人员证》。方

可从事所限定的放射工作。 

 

2．申请《放射工作人员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㈠ 年满 18周岁，经健康检查符合放射工作职业要求。 

   ㈡ 遵守放射防护法规和规章制度，接受个人剂量监督。 

   ㈢ 掌握放射防护知识和有关法规，经培训考核合格。 

   ㈣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和相关专业技术知识及能力。 

 

3 在取得上岗证之后，通过本中心内部同位素管理小组组织学习辐射安全防护

知 

识，深刻掌握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操作规程以及相关的放射性同位素管

理的规章制度如辐射事故应急措施，放射性废液的处理方法等。同时学习监

测仪器如 monitor 和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 

 

4．完成上述培训之后，新参加放射性同位素实验人员必须在辐射工作老员工                                        

带领下进行实验操作。并学习放射性同位素台帐登记，取用方法，掌握产生

尽量少的同位素废物垃圾的方法。通过该阶段学习，使新参加放射性同位素   

实验人员能尽快熟练地掌握整个操作规程，防止误操作。 

 

5．在本中心同位素管理委员会组织下，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小组会议，

交流辐射安全和个人防护经验，对现有工作进行改进，并学习辐射安全和防

护知识。 

 

6．所有放射性同位素实验人员定期参加上海市环保局组织的辐射安全和防护 

知识培训，以加强辐射安全和防护的知识。 

 

7. 放射工作单位一般不得雇用临时人员从事放射工作，确实需要使用临时人员

从事辅助性放射工作的，按本规定 1、2、3、4条办理。 

 

8．因进修、科研等需要短期从事接触放射性工作的人员，按本规定 1、2、3、4

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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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使用登记制度 

 

1．为保证涉及放射性同位素的实验正常开展，以达到安全保管及使用放射性 

同位素的要求，特制定本规定。 

 

2． 本规定适用于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所涉及放射性同

位素管理及实验的人员。  

 

3． 放射性同位素须得到安全、妥善的保管和使用。相关人员必须认真执行    

本规程。 

 

4． 细则： 

4．1．同位素实验室所需放射性同位素由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

越创新中心同位素室向中国同位素总公司购买，并由专人专车送达。 

4．2．相关人员应做好一年内的放射性同位素使用计划。如需放射性同位

素应提前两周提出申请，并说明放射性同位素的名称、数量和用途。 

4．3．所有放射性物质将贮存在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指定的冰箱内，放射

性同位素实验室门外备有电子锁。 

 4．4．放射性同位素贮存冰箱加双锁防护，并作辐射警示标志。 

4．5．放射性同位素贮存冰箱专用于存放放射性同位素，并设置相应的监

视装置不得存放于之无关物品。购买的放射性同位素原液存放在封

闭铅罐中（外贴标签，标明同位素名称、日期），再放于有机玻璃仿

护盒中（备有密码锁），外贴辐射警示标志，冰箱上锁。 

4．6．与放射性同位素无关的人员严禁出入同位素实验室，所有相关管理、

实验人员进出同位素实验室应随手关门。 

4．7．建立放射性同位素原液管理和登记台帐，如实记录放射性同位素原

液品种、放射性同位素性质、每一批放射性同位素购进日期、每次

使用日期和数量；每一项记录需有放射性同位素贮存管理负责人签

字认可。 

4．8．所有实验人员如要放射性同位素，应先登记后，再领取钥匙然后取

出放射性同位素进行实验。 

4．9．实验完毕，实验人员应登记所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名称和数量；严禁

擅自将放射性同位素以及存放放射性同位素的容器带出同位素实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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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为防止放射性污染，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落实辐射工作安全责认，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特制

定如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1．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实验的人员必须具备相适应的专业及防护知识和健康

件：上岗之前接受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和法规教育，并获得《放射工作人

员证。》 

2．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必须熟练掌握同位素实验操作的流程和技巧。 

3．严格遵守同位素试剂领取、操作、存储制度，积极配合安全小组监督、

检查和安全教育。 

4．实验室应备有个人防护用具，包括塑胶手套，鞋套与工作服等，并视需

要使用。皮肤如有外伤应避免从事放射性工作，如必须工作，应将伤口

妥善包扎。 

5．在同位素实验室进行同位素实验开始前，用同位素检测仪检查周围环境

（包括所使用的实验台）是否有同位素污染。如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向

实验室管理人员汇报，并采取相应措施。 

6．有专供操作放射性物质的工作托盘并铺上吸收纸，液体样品均置于不易

倾倒及破损的容器内。 

7．吸取放射性物质时，应使用移液器，绝对禁止以口接触吸管吸取。实验

过程中如发生与放射性物质有关身体伤害时，应及时通知实验室管理人

员或院同位素管理委员会及保卫部门。 

8．定期进行辐射污染监测，并将结果送至辐射监督所及单位存放备查。污

染侦测包括使用辐射监测设备，在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实验场所选取具有

代表性位点，非实验区两点进行测量，定期进行。 

9．定期检测辐射工作人员体外暴露剂量。离开实验室前，应检测本身是否

受到污染。如发现污染，应即依除污步骤进行除污，确认已无污染方可

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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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的操作规程 

 

生物反应及示踪实验中广泛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如 32P、3H、14C、35S、45Ca、
125I 主要用作生物酶反应的底物。通常这一过程是在放射性储液中进行，通过在

酶反应中使用同位素我们可以用液闪同位素检测分析仪测出酶反应产物的放射

性大小来确定产物总量，从而衡量酶的活性。 

放射性同位素实验的步骤主要为加样，恒温反应，滤板清洗以及放射性放射

性液闪计数。加样步骤由自动加样器和自动移液装置完成，少量的加样由手工吸

液管或移液枪完成。含放射性同位素的药筛酶反应是在恒温反应箱中进行，反应

温度及时间由放射原液而定。酶反应产物先抽滤至滤膜上，经多次缓冲液清洗后，

在液闪同位素检测分析仪中进行放射性液闪计数。由此可见，整个操作规程方法

简单，操作简便，易实现标准化管理，可以达到安全可靠地使用放射性同位素。

应用工艺流程简述： 

1．放射性同位素 45Ca 的使用： 

在细胞培养液中直接加入
45
Ca，替代自然界中的 Ca，然后直接检测各种生理

条件下，细胞内 Ca强度的变化。 

2．放射性同位素 32P 的使用： 

组织样品切片后，放入一抗溶液中反应，然后再用含 32P标记的二抗和一抗结

合，反应后的样本通过压片，可观测到感兴趣的物质在样本中的分布或改变

情况。 

3．放射性同位素 125I的使用： 

将蛋白抗原和 125I 加入氧化剂进行反应结合，然后上柱进行分离洗脱，使之

成为 125I的蛋白抗原。 

4．放射性同位素 14C 的使用： 

加入 14C 标记氨基酸和酶进行反应，吸取一定量液体滴于滤纸上，用 50%TCA

洗 3 次，再用 95%乙醇洗二次，烘干滤纸然后进行计数。 

5．放射性同位素 3H 的使用： 

细胞按所需浓度培养于 96 孔平底板（1×104
--5×105每孔）37℃，5%CO2培养

54—56 小时，加入 3H（1μCi 每孔）培养 16—18 小时收集细胞于膜上，检测

CPNM 值。 

6．放射性同位素 35S 的使用： 

将 35S标记的 MET 加入混合的反应体系中，30℃反应 90min，走 SDS—PAGE胶，

放射自显影检测体系翻译蛋白是否成功，也用此法体外翻译的蛋白进行其它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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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国务院近日公布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449号令）

明确，辐射事故是指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

控导致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条例规定，发生辐射事故时，生产、销售、使

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急方案，采取应急措

施，并立即向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主管部门报告。依据该条

例，并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如下“辐射事故应急措施”。 

1. 目的：为保证放射性同位素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意外得到妥善的处理，保障人

员的健康及生命安全，特制定本规定。 

2. 范围：本规定适用于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所涉及放射

性同位素实验的人员。 

3. 责任：保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发生意外情况下能够得到妥善处理，保障人员

的生命安全。相关人员须认真执行本规定。 

4. 细则： 

4.1. 放射性同位素泄出发生污染时，人员应保持冷静，立即采取措施，防

止污染扩大，减少危害，应及时向放射性同位素室管理人员详细汇报。       

管理人员必须在二小时内向中心保卫部门进行通报。 

4.2. 放射性同位素泄出后，应先用去污染材料从污染区外围向内小心拭去

（尽量少污染桌面、地面或其他表面），丢入放射性同位素废物箱中，

再用去污清洁剂擦洗，再用清水擦洗干净。 

4.3. 如放射性同位素污染衣物，小心脱下被污染衣物，用肥皂水浸泡，不

得直接带出生物药筛实验室或同位素废物储存处理室。 

4.4. 如果放射性同位素直接污染人体，应先用肥皂水擦洗干净污染部位，

然后送放射医学研究所进行检查和治疗。 

4.5. 放射性同位素如果发生丢失、被盗，应该立即报上海市环境主管部门

（电话：12369）、公安部门（电话：110）、卫生主管部门, 并立即采

取措施控制并消除事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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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监测方案 
 

为保障相关科研人员的安全，防止环境污染，确保放射性实验室的正常和规

范的运作，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特制定如下放射性同位素

应用监测方案： 

 

(一) 我中心拟委托经资质认证的放射性同位素应用检测机构，对用于放射性同

位素的仪器设备，放射性同位素工作场所以及周围环境、放射防护设施性能等进

行经常性检测，定期对院属下的各研究所同位素实验室和放射性废物贮存间及其

周围环境进行电离辐射检测，并每年向环保审管部门提交检测报告。  

 

(二) 我中心会定期执行辐射污染监测，并将结果一份送至环保审管部门，一份

存放单位备查。污染监测包括使用辐射监测设备, 在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实验场所

选取具代表性位点，非实验区选取两点进行测量，每月进行一次。 

 

(三) 辐射工作人员每日工作完毕时，应严格按照《实验室同位素安全操作 

和个人防护管理制度》用 monitor测定工作场所如台面、地面、水槽等处是否污

染，离开实验室前，应检测本身是否受到污染。如发现污染，应即依除污步骤进

行除污，当确认已无污染时方可离去。 

 

（四）定期检测辐射工作人员体外暴露剂量。要求放射工作人员在操作时佩戴个

人剂量检测笔，以进行个人剂量监测、评价，并建立档案，并妥善保存。 

 

（五）同时我中心已建立放射防护责任制，并采取下列管理措施 

1.设置放射防护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放射防护管理人员，建立放射工作

管理档案；  

2.制定并实施放射防护管理规章制度； 

3.定期对放射工作场所及其周围环境进行放射防护检测和检查； 



4.组织本中心放射工作人员接受放射防护法规、专业技术的知识培训； 

5.制定并落实放射事故预防措施与应急预案，发生放射事故，应当按有关规定报

告。 

 

（六）我院对下列设备和场所设置规定的警示标志： 

1.放射性同位素和装有放射性同位素的容器，贴有电离辐射标志； 

2.放射性同位素的储存场所醒目处，设置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3.放射工作场所出入口，设置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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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废物贮存及处理方案  

放射性废物同样具有放射性，本中心已建立同位素废物储存处理室用来统一

放置放射性废物和放射性废物的安全衰变，并且严格按照废物半衰期、物理状态

及燃烧特性分开贮存。放射性废物处置间备有双锁, 并有辐射警告标志 

放射性同位素发射的射线，对周围环境会产生电离辐射的污染。为防止实验

中产生的含放射性的废液和固体废物对环境产生电离辐射污染影响,我们将把所

有放射性废物分类存放在放射性废物贮存间,不排放,衰变至残余放射性低于清

洁解控标准，经环保审管部门确认后按规定处理。 

放射性废物处理办法按照固态废物，液态废物以及闪烁液分为以下二种贮存

和安全衰变方法: 

1. 固态废物处理办法：每次实验后收集所有接触同位素的塑料制品包括原液包

装容器，放入防泄漏塑料袋，（辐射研究所购买）中；贴上标签，注明日期，

同位素类型，将该回收袋置于废物处置间贮存。每年送交上海城市废物贮存

处贮存。 

2. 液态废物处理办法：用指定的容器收集洗板以及清洗自动加样头产生的放射

性废液。放射性废液收集容器标有放射性标记, 并置于第二个防漏的容器中，

放在有机玻璃屏蔽板后。对每一容器做好记录，每次注入废液日期，同位素

类型，预计辐射剂量，直到容器装满。每年送交上海城市废物贮存处贮存。 

（本次同位素实验完毕后废物将贮存在专用容器内，到一定量后送交上海市废物

贮存处处理.）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2020年 5月 6日 

 

 

    

            



X 射线衍射仪规章制度 
   为防止放射性污染，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落实辐射工作安全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制

定如下放射性 X 射线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1．  进行放射性工作的实验人员按照培训计划定期参加有关的法规教育和放

射防护安全知识的培训，并组织考核。 

 

2． 对直接从事 X 射线晶体衍射仪相关操作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和防护知识教

育培训，并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工作人员佩戴个人剂量

计，建立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 

 

3． 实验人员进入 X 射线衍射仪实验室时必须穿专用工作服、离开 X 射线衍射

仪实验室时必须除去专用工作服。不得在工作场所外着该实验服。 

 

4． 必须在指定区域内进行实验，所有涉及的工作台、仪器必须用标签表明用

于 X 射线衍射仪实验。 

 

5． 在 X 射线衍射仪实验室操作时禁止进食、饮水、吸烟。 

 

 6.  实验人员操作 X 射线时要严格、专心、谨慎，实验前做好计划，实验后做

好检测和记录，严防出错。万一出现事故，必须按照应急方案进行处理。 

 

 7. 在 X 射线晶体衍射仪操作规程中明确辐射分区要求，正确设置电离辐射标志

和电离辐射警告标志。仅允许放射工作人员进入。其他区域为非限制区，人员的

活动不作限制。 

 

    8. 使用经过防护性能鉴定的 X 射线晶体衍射仪，建立射线装置台账及维修保养 

记录。 

 9. 设置安全联锁装置，防止其他人员在 X 射线晶体衍射仪处于工作状态时误入

该室。 

 

10. 配备必需的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每二个月完成一次自行监测工作。运行过

程中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监测，频率为 1 年 1 次。 

 

   11.每年至少一次对安全和防护状况进行年度评估。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

进行整改。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2020年 5月 6日 

                   


